全州县第二轮自治区环保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已完成整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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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批次号
	案件编号
	信访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整改措施）
	是否完成整改

	1
	3-14
	D2GL202310110014
	全州县安和镇汇润纸厂排放废气，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查处，让该厂整改。
	经现场检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生产废水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循环使用，无外排；锅炉废气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通过30米高的烟囱排放。全州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企业锅炉废气排放口进行了采样监测，并对相邻最近的五所村住户的空气质量进行了采样。根据《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气）字〔2023〕第10016号）和《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气）字〔2023〕第10017号）监测结果显示，企业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及旁边住户空气质量（颗粒物（烟尘）和总悬浮物颗粒），均未超过相关标准排放限值。
企业反映最近其锅炉布袋除尘器内布袋有破损，烟尘处理效果不稳定。于2023年10月14日向全州生态环境局和安和镇政府提交报告，申请自行停产检修，停产检修时间为10天。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由全州生态环境局和安和镇政府共同监督企业停产检修。企业检修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稳定达标后，方可恢复正常生产。
（二）全州生态环境局将加强监管，如发现环境违法，将依法依规处理。
（三）由安和镇人民政府做好五所村群众思想解释工作，力争取得群众体谅。
	已完成

	2
	4-11
	D2GL202310120011
	投诉人住全州县安和乡五所村，反映全州县安河乡汇润纸业生产过程中的锅炉除尘未起作用，产生的烟尘，往五所村里面飞，希望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要求该企业烟尘达标排放。
	经现场检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生产废水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循环使用，无外排；锅炉废气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通过30米高的烟囱排放。全州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企业锅炉废气排放口进行了采样监测，并对相邻最近的五所村住户的空气质量进行了采样。根据《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气）字[2023]第10016号）和《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气）字[2023]第10017号）监测结果显示，企业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及旁边住户空气质量（颗粒物（烟尘）和总悬浮物颗粒），均未超过相关标准排放限值。
企业反映最近其锅炉布袋除尘器内布袋有破损，烟尘处理效果不稳定。于2023年10月14日向全州生态环境局和安和镇政府提交报告，申请自行停产检修，停产检修时间为10天。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由全州生态环境局和安和镇政府共同监督企业停产检修。企业检修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稳定达标后，方可恢复正常生产。
（二）全州生态环境局将加强监管，如发现环境违法，将依法依规处理。
（三）安和镇人民政府做好五所村群众思想解释工作。
	已完成

	3
	5-10
	D2GL202310130010
	投诉人反映全州县安和镇五所村附近有个混润造纸品厂，锅炉的处理措施处理效果不好，排放出来的烟气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经现场检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生产废水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循环使用，无外排；锅炉废气经污染防治设施处理后通过30米高的烟囱排放。全州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企业锅炉废气排放口进行了采样监测，并对相邻最近的五所村住户的空气质量进行了采样。根据《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气）字〔2023〕第10016号）和《广西生之源环境监测有限责任公司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气）字〔2023〕第10017号）监测结果显示，企业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及旁边住户空气质量（颗粒物（烟尘）和总悬浮物颗粒），均未超过相关标准排放限值。
企业反映最近其锅炉布袋除尘器内布袋有破损，烟尘处理效果不稳定。于2023年10月14日向全州生态环境局和安和镇政府提交报告，申请自行停产检修，停产检修时间为10天。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由全州生态环境局和安和镇政府共同监督企业停产检修。企业检修完成后，经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稳定达标后，方可恢复正常生产。
（二）全州生态环境局将加强监管，如发现环境违法，将依法依规处理。
（三）安和镇人民政府做好五所村群众思想解释工作。
	已完成

	10
	17-10
	D2GL202310250007
	投诉人反映全州县全州镇柘桥村委凤凰坪村离家7米的华卫消毒中心，营业噪声大，废水渗漏到地下污染村民的井水。请督察组现场查看。这个厂是未批先建的，建好后才补办环评手续，投诉者觉得不合理，离村民居住的地方实在太近了，只有五米远不到十米，要求搬走。
	（一）关于投诉人反映“企业营业噪声大”的调查情况
全州县华卫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厂区距离最近的全州镇柘桥村委凤凰坪村居民住房约10米。投诉人反映营业时噪声大，在2023年3月企业整改之前，噪声影响投诉人基本属实。2023年4月之后，企业采取噪声治理措施。企业在产生机械噪声影响的车间与村民相邻的一面，采用隔音棉包裹外墙方式措施，减少了噪声对投诉人的影响。根据2023年9月13日、26日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生之源监(噪)字[2023]第09020号、生之源监(噪)字[2023]第09033号)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2类限值。投诉人反映“企业营业噪声大”，不属实。
（二）关于投诉人反映“废水渗漏到地下污染村民的井水”的调查情况
 2023年4月13日，在柘桥村委工作人员和村民代表的见证下，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全州县华卫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存留的生产废水及周边对照点地下水进行了水质监测。根据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水)字(2023]第04158号）企业生产废水的监测指标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根据监测报告（生之源监(水)字(2023]第04159号）凤凰坪七队水井（唐超顺家水井）监测结果，除耗氧量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监测项目不达标外，其他监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对照点唐家五队谢荣军水井和凤凰坪七队唐见生水井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2023 年7月19日，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会同全州县检察院、全州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企业方和村民参与见证下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凤凰坪七队唐超顺家水井再次进行了采样送检，根据监测报告（生之源监 (水)字[2023]第 07164号）监测结果显示水井水质各项监测指标达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和监测报告分析，不能认定企业存在废水渗漏和造成的投诉人水井污染。经核查了解，投诉人所在自然村已于2011年架设自来水作为生活用水。
2023年10月29日，调查组抽取投诉人家的地下水井水查看水质较清。县疾控中心选取1个参照点的地下水井和投诉人家的地下水井，再次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暂未出具。
（三）企业环保设施及废水检测情况
企业厂区地面全部硬化，原建有 “三面光”沉淀池三个（总容积约35立方），位于厂区内西北方向，生产废水经过三级沉淀池处理排入市政管网，再进入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2023年10月15日，企业从新规划沉淀池位置选取厂区地势较低、远离居民住房靠近山边的西南方向安装了玻璃钢沉淀池。2023年10月18日新沉淀池投入使用，原三级沉淀池废弃停止使用。现场检查时，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2023年10月27日，全州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其排放的废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暂未出具。
 （四）关于企业环评手续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全州县华卫餐具消毒有限公司选址在居民区，原来建设有锅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应该办理环评报告表。2023年6月9日，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对全州县华卫餐具消毒有限公司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了行政处罚。2023年8月10日，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原有的一台蒸汽锅炉已经全部拆除，改成采用三台空气能电加热器供热；一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水管和排水管已经锯断，停止使用。根据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企业已经拆除了锅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其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如能达标排放，则属于豁免不需要办理环评审批。桂林市全州生态环境局于2023年8月10日，9月1日分别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生产废水进行监测，根据监测报告（生之源（水）字[2023]第08151号、生之源监(水)字[2023]第09075号）企业生产废水的监测指标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初步认定为该建设项目属于豁免不需要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全州县全州镇柘桥村委凤凰坪村离家7米的华卫消毒中心，营业噪声大，废水渗漏到地下污染村民的井水。请督察组现场查看。这个厂是未批先建的，建好后才补办环评手续，投诉者觉得不合理，离村民居住的地方实在太近了，只有五米远不到十米，要求搬走。”的情况，部分属实。
	（一）全州生态环境局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工作，根据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企业的监测报告，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二）全州生态环境局将根据县疾控中心出具的地下水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判断，作出相应处理。
（三）全州镇人民政府做好投诉人的解释沟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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